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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主管由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104 年度實地查核紀錄表 

 

第 1 章  基本資料 

1.1 財團法人名稱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

1.2 成立日期 91 年 2 月 7 日 

1.3 核准文號 90 年 12 月 26 日衛署醫字第 0900090441 號函 

1.4 現任董事長姓名 李伯璋 

1.5 查核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 1 段 15-1 號 11 樓 

1.6 查核日期 104 年 9 月 2 日 

1.7 查核人員 

部 外 委 員 ：羅傳賢委員、金世朋委員 

人事管理分組：人事處廖月梅專員、江心怡科員 

財務管理分組：會計處王靜宜科員、林怡君約聘助理研究員 

法制規範分組：法規會曾彥程約聘研究員 

績效評估分組：醫事司張禹斌科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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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章  人事面查核  （查核內容期間為民國 101~103 年） 

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改進建議 
符合 待改進 

2.1 有無訂定人事規章？又相關

管理規定是否納入獎金發給

規範？並依法令規定陳報本

部核定或備查後實施。 

本中心之人事規則業經衛生福利部於 101 年 8

月 30 日以衛署人字第 1011100470 號函同意核

備；有關本中心人員之考評、獎金及待遇等相

關規定業已詳訂於人事規則第 7 章。 

V  

 

2.2 董事長或經理人之月支薪資

基準，是否符合行政院訂頒

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

人員薪資處理原則」第 3 點相

關規定。 

1、本中心董事長為無給職。 

2、執行長月支薪基準業經衛生福利部備查，符

合行政院訂頒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

員薪資處理原則」第 3 點相關規定。 

V  

 

2.3 專任顧問或研究、技術及其他

專業從業人員之月支薪資基

準，是否符合「政府捐助之財

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

則」第 4 點相關規定。又每月

薪資超過中央部會比照簡任

第十四職等政務次長待遇範

本中心人員薪資基準經衛生福利部於 101 年 8

月 30 日以衛署人字第 1011100470 號函備查，

符合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

則之規定。另目前本中心人員薪資未有超過中

央部會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政務次長待遇範圍

者。 

V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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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者，是否於每年年初訂定渠

等人員年度績效目標，並於年

度結束後，據以實施績效考

核，並將考核結果送本部備

查。 

2.4 所屬從業人員之薪資支給標

準，是否有利用「政府捐助之

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

原則」而變相大幅提高之情

事？(即是否符合該原則第 5

點規定) 

本中心從業人員之薪資未有因「政府捐助之財

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」而調整薪點核

定等相關情事，故符合該原則第 5 點規定。 
V  

 

2.5 現有總員額？現有退休(伍、

職)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再

任之員額？ 

現有人員為 12 位，無退休(伍、職)軍公教人員

及政務人員再任之人員。 V  

 

2.6 退休再任之公務人員是否已

依規定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

停止所支領一次退休金及養

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事宜。 

自 101 年至 103 年本中心無退休(伍、職)軍公

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再任之人員。 
V  

 

2.7 退休（伍、職）再任之教育人 本中心無退休（伍、職）再任之教育人員及軍 V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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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及軍職人員、政務人員是否

已依立法院歷來相關決議，扣

減再任人員之薪津。 

職人員、政務人員。 

2.8 董事長或經理人核派依據，其

初任年齡是否逾 62 歲？任期

屆滿前年滿 65 歲者，是否於 3

個月內更換之？超過者是否

屬處理科技事務之財團法人

並依規定報本部轉陳行政院

核准？ 

1.本中心董事長之核派係依據捐助章程第六條

第一項「本中心董事會置董事長一人，由衛

生福利部於董事中指定一人擔任，綜理本中

心業務，對外代表本中心。」。本中心現任董

事長為李伯璋，衛生福利部自 100 年 11 月 5

日指派並經行政院核備其擔任本中心董事

長，初任年齡為 57 歲，未超過 62 歲，本屆

任期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，任期屆滿前未逾

65 歲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本中心執行長之核派係依據捐助章程第十二

條「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，由董事長提請董

事會通過後聘任之」。100 年 12 月 19 日第 4

屆第 4 次董事會通過由江仰仁擔任執行長，

執行長任命亦經衛生福利部報行政院同意，

初任年齡為 50 歲，未超過 62 歲，本屆任期

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，任期屆滿前未逾 65 歲。 

V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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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中心現任董事長及執行長年齡均低於 65 歲。 

2.9 現任官派董(監)事

年齡超過 62 歲以上

人數比率 

董事 
現任官派董事為 1 人：李伯璋 60 歲，因未超過

62 歲，故比率為 0%。 
V  

 

監事 本中心未有官派監察人，故比率為 0%。 V   

2.10 董監事會議開會次數是    

否符合規定 

本中心每年均召開 4 次董(監)事會。 
V  

 

2.11 董(監)事出席率 

董事 

101 年度平均出席率：61.67 % 

102 年度平均出席率：74.67 % 

103 年度平均出席率：76.67 % 

V  

 

監事 

101 年度平均出席率：75.00% 

102 年度平均出席率：80.00% 

103 年度平均出席率：77.78% 

V  

 

2.12 董（監）事派任作

業（本項僅須針對

「捐助基金累計超

過 50％，且依設置

條例或章程規定董

（監）事應報行政

規定(含

章程) 

本中心非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監事報院遴聘

派作業規定之適用對象，因此無需填報此情形。 

   

本屆聘 

派情形 

本中心非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監事報院遴聘

派作業規定之適用對象，因此無需填報此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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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遴聘（派）之財

團法人」填列） 

 

綜合考評及建議：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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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章  財務面查核  （查核內容期間為民國 101~103 年） 

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補充 
符合 待改進 

3.1 創立基金是否設置專戶存管? 創立基金 1,000 萬元，以定存方式存

放臺灣銀行延平分行。(附件 1) 
ˇ 

  

3.2預算編製內容及送審時程依據

「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送立

法院之預算編製注意事項」之

規定： 

  A.預算內容是否秉持零基預算

之精神，縝密檢討各工作計畫

後，於可籌措之財源範圍內編

列之? 

 

 

 

 

 

本中心每年均於可籌措之財源範圍

內，秉持零基預算精神，縝密檢討各

項工作計畫未來執行方向及內容，編

列各年度預算。例如：本中心於 101

年規劃了「全國眼角膜保存庫建置計

畫」，期望在眼庫穩定後，一方面確

保捐贈之眼角膜品質，一方面能自負

盈虧；惟評估建置眼庫所需場地租

金、硬體設備及人員薪資及維持正常

營運之水、電等所需經費粗估超過 1

ˇ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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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補充 
符合 待改進 

億元，然本中心並無此經費且政府補

助款補助有限，又考量未來正式營運

時，應收多少費用來平衡收支等諸多

問題，故規劃是項業務時，分 2 階段

進行：第 1 階段主要是委託醫院辦理

眼庫相關作業，同時核算眼角膜檢驗

相關成本；第 2 階段逐步將眼庫作業

收回由中心自行運作，並依據委託醫

院之檢驗成本，訂定檢驗應收取之費

用，最後預計 108 年正式營運。 

  B.預算書是否依規定期程函送

本部? 

(1)101 年度預算書於 100 年 7 月 27

日以器捐登字第 10003260 號函

送衛生福利部。(附件 2) 

(2)102 年度預算書於 101 年 7 月 18

日以器捐登字第 10104180 號函

送衛生福利部。(附件 3) 

(3)103 年度預算書於 102 年 7 月 24

ˇ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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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補充 
符合 待改進 

日以器捐登字第 10204020 號函

送衛生福利部。(附件 4) 

均在規定期程內送達衛生福利部。 

3.3決算編製內容及送審時程依據

「財團法人依法決算須送立

法院或監察院之決算編製注

意事項」之規定： 

A.決算編製內容是否敘明預算

所列工作計畫或方針執行情

形，並分析達成設立目的及捐

助章程規定之情形? 

 

 

 

 

有關101年至103年度於預算書內所

列各項工作，包含器官捐贈移植登錄

系統、器官勸募網絡作業、全國眼角

膜保存庫建置作業、器官移植專業人

員教育訓練、器官捐贈宣導活動、捐

贈者家屬關懷與悲傷輔導服務及行

政作業等 7 項，本中心業於決算書內

敘明執行情形及效益，例如：103 年

健保卡加註器官捐贈意願人數預計

目標為 30,000 人，實際簽署人為

ˇ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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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補充 
符合 待改進 

33,057 人；103 年器官捐贈人數預計

標為 220 人，實際捐贈人數為 223

人 ；前述作業均屬捐助章程中所訂

作業範圍，以達器官捐贈之推展，建

置器官移植資料，促進捐贈器官有效

運用，增進國民健康之宗旨。 

B.決算書是否依規定期程函送

本部?另依設置法律規定之財

團法人，決算書是否一併函送

審計部? 

(1) 101 年度決算書於 102 年 4 月

10 日以器捐登字第 10201970 號

函送衛生福利部。(附件 5) 

(2) 102 年度決算書於 103 年 3 月

28 日以器捐登字第 10301420 號

函送衛生福利部。(附件 6) 

(3) 103 年度決算書於 104 年 4 月

15 日以器捐登字第 10401580 號

函送衛生福利部。(附件 7) 

ˇ   

3.4有無建立會計制度及其報部情

形?  

本中心之會計制度於 96 年 11 月 27

日經衛生福利部以衛署會字第

ˇ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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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補充 
符合 待改進 

0961300524 號函備查。(附件 8) 

3.5 是否編有廣告費預算?是否確

實依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規定

及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執行原

則辦理? 

本中心 101~103 年度印製宣導單張

及宣導品時均依預算法第 62 條之 1

規定，明確標示其為「廣告」且揭示

辦理或贊助機關、單位名稱。 

 ˇ 經抽查該中心之廣告

費，筆記本等文宣品係

依預算法第 62 條之 1

規定辦理，惟辦理活動

所購買之吉祥物（傳票

1:1021223003）未依規

定標示廣告字樣，爰請

該中心將此吉祥物標

示廣告字樣，且嗣後有

類此情形應遵循預算

法規定辦理。 

3.6 交易之授權、核准、執行、紀

錄，是否訂定權責劃分，有適

當職務分工? 

本中心依據政府採購法、衛生福利部

獎補助計畫相關規定及會計制度，訂

定分層負責明細表，對於一般交易之

授權、核准、執行、紀錄有明確之權

責劃分。(附件 9) 

ˇ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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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補充 
符合 待改進 

3.7 各項收支憑證等報表之保管是

否符合會計法或相關規定保

存年限? 

本中心收支憑證、報表已依照會計制

度 8.6「會計檔案處理保管程序 」

按年份裝訂存放，且會計憑證自中央

政府總決算公布或令行結算日起至

少保存五年，其性質重要者，應保存

十年或予永久保留。會計簿籍與財務

報告應自中央政府總決算公布或令

行日起至少保存十年。 

本中心截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未

有會計資料(包括傳票、帳簿與核銷

憑證等)銷毀之情形。 

ˇ   

3.8接受政府補(捐)助或委辦專案

經費及其情形? 

(1) 101 年接受政府補捐助經費計

50,314 千 元 ( 包 含 經 常 門

48,647 千元及政府捐助資本門

(遞延收入)轉收入數 1,667 千

元)，占其總收入 98.77%。 

資本門 869 千元 

ˇ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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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補充 
符合 待改進 

共計 51,183 千元。 

(2) 102 年接受政府補捐助經費計

54,106 千 元 ( 包 含 經 常 門

52,261 千元及政府捐助資本門

(遞延收入)轉收入數 1,845 千

元)，占其總收入 99.60%。 

   資本門 7,923 千元。 

共計 62,029 千元。 

(3) 103 年接受政府補捐助經費計

62,343 千 元 ( 包 含 經 常 門

60,365 千元及政府捐助資本門

(遞延收入)轉收入數 1,978 千

元)，占其總收入 98.97%。 

資本門 1,035 千元 

共計 63,378 千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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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補充 
符合 待改進 

3.9 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時 

     ，執行辦理情形。 

  A.政府補(捐)助收入及委辦收

入是否依實際撥付數額覈實

收入？ 

(1) 101 年接受政府補(捐)助經費

計 49,516 千元，依實際撥付數

額覈實收入。 

(2) 102 年接受政府補(捐)助經費

計 60,184 千元，依實際撥付數

額覈實收入。 

(3) 103 年接受政府補(捐)助經費

計 61,400 千元，依實際撥付數

額覈實收入。 

ˇ   

  B.政府補(捐)助預算須經立法

院同意後動支者，是否俟該院

同意後動支？ 

(1)102 年接受衛生福利部補助器官

勸募網絡計畫及作業計畫，共計

4,700 萬元，經立法院凍結 200

萬元，於 102 年 11 月 6 日立法院

同意後動支。(本案係立法院凍結

衛生福利部「醫政業務」項下之

「提升醫事機構服務品質」預

算。)(附件 10) 

ˇ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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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補充 
符合 待改進 

(2)103 年接受衛生福利部補助全國

性眼角膜保存庫建置暨器官捐贈

作業計畫，共計 4,100 萬元，經

立法院凍結醫政業務相關預算，

內含上述計畫之第二期款賸餘款

項 800 萬元，衛福部於 103 年 12

月 15 日發函通知本中心立院審

查後同意動支並撥款 800 萬元。 

(附件 11) 

 C.政府委託研究計畫及其他委

託辦理事項，是否依契約或相

關文件覈實動支？ 

本中心無政府委託研究計畫及其他

委託辦理事項。 

ˇ   

3.10 有無動支創立基金購買有價

證券或不動產或作其他投資

事宜? 

本中心無動支創立基金購買有價證

券或不動產或作其他投資事宜。 

ˇ  

   

 

3.11 有無投資及其情形 

  A.轉投資事業 

 

本中心無轉投資事業。 

ˇ   



 16 

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補充 
符合 待改進 

  B.有價證券及其他 本中心無投資有價證券及其他。 ˇ   

3.12 其他有關收支重大異常事項 無。 ˇ  經抽查該中心傳票及

詢問其作業流程，雖無

重大異常情形，仍有下

列查核建議及款項繳

回事項: 

一、內部控制建議部

分： 

(一)經查該中心之會

計人員無定期或不定

期監盤零用金，為加強

零用金之內部控制，建

議該中心之會計人員

定期或不定期監盤零

用金，以臻完善。 

(二)經查該中心將銀

行提供之「履約保證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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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補充 
符合 待改進 

連帶保證書」歸檔於各

傳票後面，未造冊管

控，為能確實掌握連帶

保證書之保證期限，建

議其造冊管控，以臻完

善。 

(三)依該中心會計制

度第八章會計事務處

理程序 8.2 執行第 3

點規定，會計簿籍有錯

誤於事後發現，且影響

相關帳戶餘額者，應另

製傳票更正之，經查該

中心會計人員發現傳

票金額繕寫錯誤情事

（ 傳 票 2 ：

1031225002），未另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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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補充 
符合 待改進 

傳票更正，而於事後直

接修改原傳票金額，違

反其會計制度規定，爰

建議嗣後有類此情形

請遵循會計制度規定

辦理。 

二、款項收回部分：經

檢視「眼庫建置暨作業

計畫」明細，其中其他

費用 1,600 元，並無相

關憑證，爰請該中心繳

回該筆款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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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考評及建議  

一、 建議會計人員定期或不定期監盤零用金。 

二、 建議「履約保證金連帶保證書」造冊管控。 

三、 建議更正錯誤之情事請遵循會計制度規定辦理。 

四、 請繳回「眼庫建置暨作業計畫」之無憑證之其他費用 1,6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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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章  法制面查核  （查核內容期間為民國 101~103 年） 

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改進建議 
符合 待改進 

4.1 經法院登記財產總額之財

產，其種類、數量(額)如

有變動者，是否報經本部

許可後為之。 

本中心於 101 年 11 月 12 日及

16 日收到民眾捐贈之股票，包

括：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

司(1326)12,000 股及宏碁股份

有限公司(2353)15,010 股，總

市值約 112 萬元，經 101 年第

4 屆第 8 次董事會決議以此增

加本中心之財產總額；本中心

於 102 年 3 月 7 日以器捐登字

第 10200680 號函報請衛福部

核備；衛福部於 102 年 3 月 18

日以衛署醫字第 1020004633

號函復同意核備。 

√ 

 無 

4.2 決算依法報本部時，如有

涉及財產總額之變更者，

於報請本部許可後，是否

由於上述財產總額變更案係

與捐助章程變更案，併案送法

院辦理；因捐助章程變更案涉

√  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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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收受許可文件之日起三

十日內，向該管法院為變

更登記。 

及民法第 62、63 條規定，本

中心於 102 年 3 月 21 日先送

民事法庭辦理民事裁定確定

後，再於 102 年 5 月 29 日送

法人登記處辦理變更。 

4.3 除因業務特殊需要，報經

本部核准者外，捐助章程

中是否載明董事之任期，

每屆不得逾三年，期滿得

連任；連任之董事人數，

不得逾改聘（選、派）董

事總人數之三分之二。監

事（監察人）任期，每屆

不得逾四年，期滿得續任。 

本中心捐助章程第 5條第 1 項

明定：「本中心設董事會，置

董事十五人，任期三年，連選

得連任；連任之董事人數，不

得逾改聘(選)董事總人數三

分之二。但因業務特殊需要，

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，不在此

限。」又第 10 條第 2 項：「監

察人任期與董事同，由董事長

提名，董事會會議通過聘任

(監察人相互間、監察人與董

事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

內血親、姻親關係)。」 

 √ 建議將監察人期滿得否續任之規定

敘明，以資明確。 

4.4 捐助章程中是否載明董 本中心捐助章程之相關條文 √  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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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、監事（監察人）於任

期屆滿前，因辭職、死亡

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被解

任者，得另聘（選、派）

其他人選繼任，至原任期

屆滿為止。 

為第 5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董事

因故出缺時之補任，其任期以

補足原任者之任期為止。」，

及第 10 條第 3 項：「監察人因

故出缺時之補任，其任期以補

足原任監察人之任期為限。」 

 

綜合考評及建議：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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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章  績效面查核  （查核內容期間為民國 101~103 年） 

查核項目 財團法人自評辦理情形 
查核結果 

查核改進建議 
符合 待改進 

5.1 是否有訂定年度工作計畫 本中心每年 6月均有編製次年

度之預算及業務計畫，並經董

事會決議。請參閱 101 年度至

103 年度預算書及董事會議紀

錄。 

V 

  

5.2 年度工作計畫是否符合成

立宗旨 

每年度之業務計畫均依照本

中心捐助章程之業務範圍訂

定，是以符合本中心設立宗

旨。 

V   

5.3 年度工作計畫預算執行情

形或收支決算情形 

本中心每年 3月底前均完成前

一年度之收支決算，並彙總成

果向董事會報告。請參閱 101

年度至 103 年度決算書及董事

會議紀錄。 

V   

5.4 是否有訂定績效指標？是

否合宜？ 

本中心每年依據捐助章程所

定之業務範圍及當年業務執 

V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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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內容訂定績效指標，請參閱

101 年至 103 年目標填報表。 

5.5 年度工作計畫執行過程是

否有管控措施？ 

本中心不定期召開工作會議

(請參閱工作會議紀錄)，追蹤

各項業務執行進度。會計人員

亦每月提報經費預算執行進

度，以利主管了解各業務經費

執行狀況。 

V   

5.6 指標達成情形 

（由各業務主管單位檢視該財團

法人所訂績效指標之達成率） 

請參閱 101 年至 103 年目標執

行情形一覽表。 

V   

 

綜合考評及建議：無。  


